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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关于 2019—2020 学年春季学期 

教职工返校工作的通知 

各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

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教育部、辽宁省、

沈阳市有关要求，确保疫情防控精准到位，同时逐步恢复学校正

常办公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过渡期学校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从 2 月 24 日起，学校开始进入工作状态，但疫情防

控依然是学校当前最重要的工作，各部门要毫不放松的抓好疫情

防控，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完善防控措施，不断巩固防控

成果。新冠疫情虽给学校正常开学和日常办公带来一定影响，但

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总体目标不会变，前行的脚步不能停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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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两手抓、两手紧，争取两手赢，将疫情防控与日常办公贯穿

统一。 

（二）校院两级行政办公是学校有效运转的有力保证，中层

领导干部要到岗履行岗位职责，各级领导干部应担当尽责、做表

率、打头阵；各部门要根据本部门工作实际，统筹安排好来校办

公与居家利用一网通办、微信、QQ、邮件、电话等网上方式办公

的人员，尽量避免人员聚集，但务必做到不影响工作，及时处理

工作任务，不拖延、马上办。充分调动广大行政工作人员积极性，

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，确保工作质量与工作效果。 

二、教职工返校要求 

（一）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，同时有效开展学校人才

培养、队伍建设、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。将疫情危机转变为有利

契机，沉心凝练方向、潜心科学研究、热心线上教学，积极转变

理念、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，提高工作能力与水平。目前要逐步

恢复秩序，稳步开展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寒假期间一直在沈无外出或返沈居家隔离观察超过

14 天，目前本人和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的教职工可以返校工作。 

（三）尚未返沈教师，具备返回条件的要尽快采取较为安全

的交通及防护方式返沈，抵沈后第一时间向所在部门报告行程和

健康状况，并按要求自行居家隔离观察；现在湖北等疫情严重地

区的教职工，暂缓返沈，待得到当地政府允许并经所在部门同意

后再返沈，抵沈后自行居家隔离观察；有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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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接触史的教职工，暂缓返沈，应遵照属地疾控机构要求进行

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；近期有沈阳市外旅居史或与湖北等其他疫情

严重地区人员接触史的教职工，要及时报告所在部门，并自行居

家隔离观察。上述四种情况观察期满 14 天且身体健康、经本部

门批准方可返校。 

三、教职工入校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部门要事先审核本部门教职工的健康状况和旅居

史、接触史，允许符合要求的教职工来校工作，并每日登记备案。 

（二）教职工从南湖校区南门、北门、电动门，浑南校区东

门进入校园，入校时须佩戴口罩、验证登记、现场测温；进入所

在楼宇，也须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。入校教职工要听从指挥，主

动配合学校各项防控工作。 

（三）教职工要做好办公场所的防疫工作，保持工作场所卫

生清洁、坚持每日消毒、通风；尽量减少人员聚集、减少接触，

做好自身防护；提倡步行、自驾车或骑单车来校工作，减少乘坐

公共交通工具。 

（四）全校各类学生仍实行延期返校、网上学习。教职工不

要安排各类学生来校学习和工作，应通过网络渠道给予学生持续

关爱，回应学生关切的问题，尽量满足学生诉求，做好防控指导

与学业指导等。 

（五）按照市政府防疫要求，体育场馆、游泳馆、南湖校区

浴池以及室内公共活动场所等继续关闭，食堂实行预约订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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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图书馆推迟开馆，通过网上服务和预约服务方式办公。 

（六）防疫期间暂时谢绝校外人员入校，今后将视疫情防控

情况和政府要求逐步开放访客入校管理。 

四、教职工健康日报告要求 

（一）广大教职工每天要通过“师生健康信息上报平台”准

确、真实报告健康状况和位置信息。 

（二）外出离开沈阳，应向所在部门报告。 

（三）出现发热、乏力、干咳等症状，应立即就近到国家卫

健委政务新媒体平台提示的定点发热门诊就诊，同时向所在部门

和社区报告，此类教职工不能到校工作。 

（四）各部门应明确日报告受理人，要求认真负责，准确记

录和跟踪所接受的报告，并按要求及时向学校报告。 

各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统筹安排本部门工作，充分调动教

职工积极性，扎实做好疫情防控，有序有力组织本部门进入工作

状态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2 日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2 日印发 


	发文字号
	标题
	附件
	印发日期2

